
长春应化所博士研究生培养分流退出机制实

施细则 
应化所研字〔2025〕127号 

第一章  总 则 

第一条  根据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硕士、博士学位授予实施

细则》、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研究生培养分流退出机制实施办

法》等精神，结合我所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实施细

则。 

第二条  博士研究生培养关键环节包括资格考试（适用于直

博生）、学位论文开题、学位论文中期考核、学位论文预审、学

位论文评审、学位论文答辩等。资格考试、学位论文开题、学位

论文中期考核等关键环节考核由我所集中统一组织。 

第二章  适用对象 

第三条  本细则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学历教育博士研究生（以

下简称博士生），包括：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（以下简称直

博生）、硕博连读博士研究生（以下简称硕博连读生）、普通招考

博士研究生（以下简称普通招考博士生）。 

第三章  分流模式 

第四条  我所在直博生资格考试、学位论文开题、学位论文

中期考核、学位论文评审和学位论文答辩环节均实施分流退出机

制，在学位论文预审环节不实施分流退出机制。 

第五条  博士生分流退出机制包括“退学”“博士结业”和

“转为硕士生培养”三种渠道。其中：直博生和硕博连读生主动



申请“转为硕士生培养”的，自博士生入学之日起算，满 2 年后

方可执行。入学五年内转为硕士生培养的，其最晚毕业时间不得

超过自入学之后的五年内；入学五年以上转为硕士生培养的，其

最晚毕业时间不得超过学籍异动完成之后一年。 

第四章  组织实施 

第六条  直博生资格考试环节： 

（一）我所直博生在入学第四学期参加首次资格考试，考试

以面试形式进行，评审专家组由不少于 5 位专家组成（其中博士

生导师不少于 3 人），设组长 1 人，秘书 1 人； 

（二）直博生资格考试包括本学科（专业学位类别、领域）

应掌握的基础理论知识、专业知识、前沿及相关知识，重点考察

研究生开展学术研究工作所需的综述能力、创新能力、分析和解

决问题的能力。具体内容包含专业课考核及外语能力考核两部分，

其中专业知识答辩时间不少于 20 分钟。资格考试由专人负责记

录且全程录音录像； 

（三）资格考试成绩采用百分制，大于等于 60 分为考试“通

过”，小于 60 分为考试“不通过”。首次资格考试“不通过”的

直博生，须在其后 1 年内重新参加考试。第 2 次考试仍“不通过”

的执行分流退出程序，即每位直博生最多可参加 2 次资格考试； 

（四）因故不能参加资格考试的直博生原则上应至少提前 2

周提出延缓考试申请，获得导师、院系同意后参加下一批次考试。

如无特殊情况最多只能申请 1 次延缓考试。未经院系批准不参加

资格考试的博士生，考试结果按“不通过”评定。 

第七条  学位论文开题环节： 



（一）我所博士生首次开题时间为：硕博连读生在博士一年

级第二学期末；直博生在博士三年级第二学期末。开题通过后满

1 年，方可申请学位论文评审； 

（二）硕博连读生硕士阶段的学位论文开题不能代替博士阶

段的学位论文开题，进入博士阶段后须申请博士学位论文开题； 

（三）每位博士生均应以书面形式提交学位论文开题报告。

开题报告应包括学位论文选题的研究意义、研究目的、文献综述、

研究内容和方法、创新之处、已取得的研究成果、研究工作进度

安排等内容； 

（四）我所博士生学位论文开题以会评（公开答辩）形式，

按二级学科方向或相关研究领域为小组进行统一开题，每位博士

生的报告时间不少于 20 分钟。学术型博士生开题报告评审专家

组由不少于 5 位专家组成（其中博士生导师不少于 3 人），设组

长 1 人。专业型博士生开题报告评审专家组由不少于 5 位专家组

成（其中博士生导师不少于 3 人），其中来自企业、行业或工程

部门高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专家不少于 1 人，设组长 1 人； 

（五）开题报告的评议结果分为“通过”和“不通过”，评

审专家组以投票方式判定学位论文开题结果，通过票数达到总体

票数三分之二的，学位论文开题结果评定为“通过”，否则结果

评定为“不通过”。对未通过者，评审专家组应写明理由。首次

开题“不通过”的博士生，须在其后 1 年内重新开题。第 2 次开

题仍未通过的执行分流退出程序； 

（六）开题“通过”的博士生，如果其学位论文选题或研究

内容发生重大变化的，应重新开题； 



（七）因故不能参加开题的博士生原则上应至少提前 2 周提

出延缓开题申请，获得导师、院系同意后参加下一批次开题。如

无特殊情况最多只能申请 1 次延缓开题。未经批准不按要求参加

开题的博士生，当次开题结果按“不通过”评定。 

第八条  学位论文中期考核环节： 

（一）我所博士生学位论文中期考核时间为开题报告通过 1

年后，以会评（公开答辩）形式，按二级学科方向或相关研究领

域为小组进行统一考核。学术型博士生中期考核评审专家组由不

少于 5 位专家组成（其中博士生导师不少于 3 人），设组长 1 人。

专业型博士生中期考核评审专家组由不少于 5 位专家组成（其中

博士生导师不少于 3 人），其中来自企业、行业或工程部门高级

及以上技术职称专家不少于 1 人，设组长 1 人。每位博士生均应

以书面形式提交学位论文中期进展报告。中期进展报告应包括自

学位论文开题以来在相关科研、论文撰写方面的进展情况和后续

研究的安排以及预期进度情况等内容； 

（二）中期考核的评议结果分为“通过”和“不通过”。评

审专家组以投票方式判定学位论文中期考核结果，通过票数达到

总体票数三分之二的，学位论文中期考核结果评定为“通过”，

否则结果评定为“不通过”。对未通过者，评审专家组应写明理

由。未通过者在 6 个月内必须再次进行中期考核。两次中期考核

均未通过的博士生执行分流退出程序； 

（三）因故不能参加中期的博士生原则上应至少提前 2 周提

出延缓中期申请，获得导师、院系同意后参加下一批次中期。如

无特殊情况最多只能申请 1 次延缓中期。未经批准不按要求参加



中期的博士生，当次中期结果按“不通过”评定。 

第九条  学位论文预审环节： 

（一）学位论文中期考核通过且完成博士学位论文撰写工作

的博士生方可申请参加博士学位论文预审； 

（二）我所博士生学位论文预审以函评形式进行。预审时间

一般于正式送审前的 3 周左右进行； 

（三）学位论文预审结果分为“同意送审”和“不同意送审”。

学位论文预审结果为“同意送审”的博士生须针对专家评审意见

对学位论文修改完善，经导师审核通过后，方可申请学位论文送

审。学位论文预审结果为“不同意送审”的博士生须针对专家修

改意见对学位论文作出实质性修改，经导师审核通过后，方可重

新提交学位论文预审申请。 

第十条  学位论文评审环节： 

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并达到成绩要求、且学位论文预审

结果评定为“同意送审”的博士生，经导师和学位点负责人签字

同意后，方可参加博士学位论文评审。学位论文评审结果评定等

级分为“通过”和“不通过”，对评定等级的认定遵照中国科学

技术大学学位授予有关规定执行。首次学位论文评审“不通过”

的，可以遵照学校学位授予有关规定再次申请学位论文评审。第

2 次学位论文评审仍“不通过”的，不再受理其学位论文评审申

请，执行分流退出程序。 

第十一条  学位论文答辩环节： 

（一）通过学位论文评审的博士生方可参加学位论文答辩。

学位论文答辩由导师按照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



辩程序》组织、实施。学位论文答辩除有保密要求外，一般应以

公开答辩形式进行。每位博士生的答辩总时长不少于 90 分钟，

报告时长约 45 分钟。学位申请人的导师参加答辩会议，并按要

求回答答辩委员的询问，在学位论文答辩会议的有关环节予以回

避； 

（二）学位论文答辩结果评定等级分为“通过”和“不通过”，

对评定等级的认定遵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位授予有关规定执

行。首次学位论文答辩“不通过”的，可以遵照学校学位授予有

关规定再次申请答辩。第 2 次答辩仍“不通过”的，执行分流退

出程序。 

第五章  附 则 

第十二条  关于文件要求中“XX日期内”的时间界定指根

据文件计算日期所在学期截止日前。如某学生参加开题时间为 6

月 30 日，本次不通过，根据文件要求“须在其后 1 年内重新开

题”，该学生再次参加开题的截止时间不是次年的6月30日之前，

而是上述春季学期截止日之前。 

第十三条  关于文件要求中“XX日期后”的时间界定指根

据文件计算日期所在学期开始日后。如某学生参加开题时间为 6

月 30 日，本次通过，根据文件要求“须在开题通过 6 个月后、

18 个月内开展首次学位论文中期考核”，该学生参加中期考核的

起始时间不是 12 月 30 日之后，而是秋季学期起始日之后都可以

进行。 

第十四条  分流退出过程中的学籍异动流程遵照《中国科学

技术大学博士研究生培养分流退出机制实施办法》执行。 



第十五条  其它未尽事宜遵照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

究所学位工作管理相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六条  本实施细则经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

学位委员会审议通过，自 2023 级博士研究生开始实施。《长春应

化所/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应用化学与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培养分

流退出机制实施细则》（应化所研字〔2024〕34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
